附件6
[bookmark: _GoBack]技术指导员与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技术服务协议
技术指导员：
农业科技示范主体：                    乡（镇、街道）           村          组
为了进一步明确技术指导员和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各自的任务和职责，提高科技服务质量，确保项目有序实施，技术指导员与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特签定如下服务协议：
一、服务内容
1、示范主推技术
	示范类型
	面积
（亩）
	品种
	主推技术

	
	
	
	 	


2、技术指导服务
	发放技术资料（份）
	上门技术指导（次）
	开展技术培训（次）

	
	
	


二、技术指导员的权利与义务
①帮助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确定主推技术，给每个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制定全年个性化示范方案。②围绕主推技术上门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和辐射户进行全面细致的科技培训。③及时发放技术资料和物化补贴。④指导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搞好主推技术的落实，确保示范效果。⑤指导科技示范主体创建示范田。⑥建立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技术服务档案，详细记载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的基本情况、技术服务情况、辐射带动和经济效益情况，并及时为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解决生产技术难题。⑦享受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对技术员的补助政策，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不再收取任何技术服务费。⑧按项目要求下载运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开展技术指导、提问、上传日志等。
三、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①无偿接受技术指导员的技术服务，积极配合技术指导员的各项工作，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示范条件。②服从技术指导员的指导和安排，严格按照技术指导员的要求认真操作，精细管理，确保样板示范成功。③积极参加科技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科技素质。④热情帮助周边农户，积极传授新技术，带动周边20个农户学科技、用科技。⑤享受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物化补贴。⑥按项目要求下载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参加网上学习技术培训、提问、上传日志等。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技术指导单位一份，技术指导员和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各一份。
技术指导员（签字）：              

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签字）：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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